
常环建〔2024〕3 号 

 

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
关于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牧场 
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

批复 
 

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《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牧场粪污资源化利

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及相关公众参与

说明收悉。现结合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对《报告书》出具

的预审意见和《报告书》受理后在网上公示无反馈意见的情况，

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

一、你公司第一牧场位于常德市汉寿县聂家桥乡武峰村，中

心坐标为 E111°47'44.03"、N28°52'13.17"。现有《湖南阳光

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牧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于 2001

年 11 月取得常德市环境保护局批复（常环建〔2001〕76 号），

建设 1000 头奶牛饲养基地及配套设施。项目于 2001 年 12 月建

成投产，2016 年 2 月组织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，并于 2016 年

10 月获得常德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意见（常环建〔2016〕

96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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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、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

率、落实鼓励畜禽粪污还田利用的要求，公司自筹投资 100 万元

在现有项目北侧新建一个 6030 立方米的黑膜沼气池及配套管

网，将粪污处理由达标排放变更为资源化利用，实现固体粪便堆

肥外供和粪污肥水还田利用。根据《报告书》论证，项目符合国

家产业政策，粪污肥水经发酵处理后，用于配套消纳用地资源化

利用，能够实现种养平衡。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我局同意你公

司按《报告书》所列内容实施改造。 

三、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、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必须落实《报

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成立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并明晰管

理职责，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做好水污染防控，切实做到资源化利用。项目改造后

沿用现有的干清粪养殖工艺。畜禽粪污实施固液分离，固体粪污

外售有机肥厂，液体粪污经过发酵、二次发酵，沼液满足《畜禽

养殖场（户）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》要求后资源化利用。

在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的前提下，粪污消纳面积包括但不限于目

前建设单位流转、协同的用地范围，真正实现废水零排放。同时，

企业应做好初期雨水收集和处理工作。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

账，记录沼液消纳去向和消纳量。项目改造完成后现有污水处理

站及相关设施停用。 

（二）做好大气污染防控，防止恶臭扰民。强化牛舍、粪污

处理区通风抽排设施建设。定期清理粪污，采取定期消毒、喷洒

生物除臭剂等措施降低恶臭污染。建设场界绿化隔离带等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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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恶臭气体排放。 

（三）做好噪声污染控制工作。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，尽可

能选用低噪声等设备，对噪声源采取隔声和消声措施，确保厂界

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

类标准。 

（四）做好固体废物管控，防范二次污染。设置满足要求的

废水贮存池、粪便贮存池，堆肥、沼渣应符合《粪便无害化卫生

标准》（GB7959-2012）要求后方能出场。设置病死牛暂存冷柜，

并及时全量运往法定单位进行集中处置，不得丢弃、出售或作为

饲料再利用。 

四、项目改造完成后，你单位应在国家规定的时限内对配套

建设的环保设施组织验收和排污登记，编制验收报告，并依法向

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五、该项目的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及日常环境管理工作

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具体负责。 

 

 

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4 年 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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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、惠州市锦湘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
